关于三门峡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

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17年8月10日在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负责人  宋  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2016年全市财政决算和今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关于2016年财政决算情况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6年全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合计1016710万元，执行中部分县（市、区）调整了收入预算，调整后收入预算合计1025643万元，实际完成1001216万元，为预算的97.6%，增长7.8%。全市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合计1296698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发行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1869835万元，实际完成186814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99.9%，增长7.8%。
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39000万元，实际完成134020万元，为预算的96.4%，下降6%。主要是市级部分重点企业税收下降较多。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269000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发行政府债券、补助县（市、区）等因素，市级支出预算调整为392277万元，实际完成39221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00%，增长5.6%。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6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合计168450万元，实际完成183064万元，为预算的108.7 %，增长25.1%；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合计158448万元，执行中因上级补助、发行政府债券等因素，支出预算调整为270816万元，实际完成247611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1.4%，增长17.7%。
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103690万元，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批准，调整增加债务收入21300万元，调整后为124990万元，其中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仍为103690万元，实际完成93677万元，为预算的90.3%，增长119.9%。市级基金收入增长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度增长。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为97332万元，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批准，增加债券支出21300万元，扣除国有土地出让金转移市辖区支出和调出资金36765万元，调整后的支出预算为81867万元，实际完成79187万元，为预算的96.7%，增长52.5%。

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2016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3500万元，实际完成3501万元，为预算的100%。根据年初预算安排，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6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387565万元，支出预算为383783万元。2016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实际完成448398万元，为预算的118%，增长17%；支出实际完成407533万元，为预算的108.1%，增长12%。

经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2016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258424万元，支出预算为273705元。2016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实际完成324651元，为预算的125.6%，增长21.6%；支出预算实际完成293892万元，为预算的107.4%，增长10%。

截至2016年底，市级政府性债务541501.73万元。主要是：中央、省转贷地政府债券294519.71万元，其中，中央代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40982万元，省政府代发政府债券253537.71万元；化解金融风险贷款613.19万元；亚行、世行等外债7642.48万元；平台公司借款232338.41万元，其中，市财经投资公司企业债券223936.55万元，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8401.86万元。部门单位借款2585.05万元；公益类借款3802.89万元。

    全市和市级决算详细情况已在决算草案中说明。

2016年，我市财政经济经历了十分严峻的考验，组织财政收入的难度空前加大。煤炭、氧化铝、电解铝、黄金等主要产品价格持续波动，全年大部分时间处于低位，煤炭、火力发电、氧化铝等行业因限排、降耗、淘汰落后产能等因素影响，相关企业经营困难。2016年全市工业税收35.1亿元，同比下降20.2%。财政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理财观念需要进一步更新，财政预算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统筹整合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两个责任”的压力传导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等等。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总体看，2016年财政工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各级财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统筹安排资金，创新理财机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1、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围绕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统筹整合资金，明确支持重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减轻企业负担5700万元。安排资金894万元用于农民进城购房补贴，大力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加大涉企收费清理工作检查力度，确保清费政策落到实处。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驻我市央企、省属企业剥离办社会职能“四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按照省政府要求的时间节点顺利推进。市投资集团等公司积极与中国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国国新投资公司、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中国投资担保集团等央企，以及香港世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特区建展集团、华侨城等大型企业集团沟通衔接，加强合作，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2、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大投入力度，创新支持方式，不断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争取省代理发行政府债券370954万元，其中仅置换债券每年即可节约政府财务成本9000万元。筹措基本建设资金67719万元，支持了干线公路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工程建设，有效拉动了投资增长。建立健全结转结余资金清理长效机制，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支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争取上级新型城镇化转移支付10750万元、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补助3550万元，有力支持了市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认真落实促进产业集聚区持续健康发展的财政扶持政策，争取产业集聚区奖补资金5955万元，进一步调动了支持科学发展载体建设的积极性。支持生态保护和节能减排，筹措资金6850万元，积极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3、落实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大力推进农业农村实现更好发展。大力支持粮食生产。及时足额兑付农业支持保护补贴20064万元、农机购置补贴6850万元，有效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筹措保费补贴2317万元，提高各险种赔偿标准，增加风险保障能力。创新财政支农方式，建立“政银担保投”联动支农机制，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向农业。研究制定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若干财政政策，统筹整合财政支农资金，优化支农投入结构，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继续实施农村公路“三年行动计划”，统筹安排资金7715万元支持农村公路建设，切实改善农民出行条件。投入资金6058万元实施4个美丽乡村项目，安排资金1474万元支持建制镇示范试点、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一事一议等项目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及时下达农村危房改造资金3541万元，改造危房3910户。

4、积极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了社会事业加快发展。2016年全市财政支出中涉及民生的支出达137520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3.6%。全市统筹整合各级各类财政涉农资金30580万元，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保障。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补助水平分别提高到不低于240元、132元。农村五保对象年集中供养、分散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每年不低于4000元、3000元。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各项医改工作稳步推进。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继续推动博物馆、纪念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扶持艺术、戏曲创作，支持“五个一”精品创作，开展舞台艺术送农民送基层。深化政法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大力支持信访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弱势群体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和司法救助工作。

5、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推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积极推进税制改革，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全年共为企业减税2.8亿元。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统一征收，清理不合理不合规收费，税费平移改革目标得到全面落实。调整完善市与县（市、区）财政体制，保障了各县（市、区）财政平稳运行。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全市政府债务规模在财政厅下达的限额范围内，总体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完成市级2017至2019年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将未来三年市委市政府重大项目支出纳入财力保障范围，提高了财政政策的前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继续加大专项资金的取消、调整、统筹归并力度，2016年市级专项资金数量又压减305项。市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成功上线运行，成为全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第一个实现直接支付、授权支付、资金清算全业务上线的省辖市,得到了省财政厅的充分肯定。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继续推进PPP模式推广应用，全市纳入省PPP意向库项目25个，其中进入省备选库项目2个、推介库项目3个，进入财政部示范库项目1个。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先后组织开展了扶贫资金专项检查、财政资金安全检查重点核查、财政预决算公开情况专项检查等11项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了一批存在的问题，促进了财政资金的规范管理使用。积极探索“互联网+政府采购”的新形态，建立健全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基层财政规范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对于市级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市审计局认真进行了审计，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年初预算安排需进一步科学化；个别预算部门未按规定时限、规定内容向社会公开预决算；预算支出进度不平衡；财政直接支付占比需进一步提高；公务卡支付比率仍需提高等等。市政府已要求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按照审计意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进行整改。在审计过程中，市财政局对部分问题已经进行了整改，出台了《三门峡市预决算操作规程》，进一步规范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印发了《三门峡市财政局关于深化预算管理改革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的通知》，促进年初预算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下一阶段，市财政局将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执行的规范性，强化支出预算的硬约束，进一步完善财政存量资金清理和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二、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情况

为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管理，更好发挥政府债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豫政 〔2016〕11号）和《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对市县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豫财预〔2016〕170号）精神，市财政局印发了《关于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我市2017年末政府债务限额130343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1043031万元，专项债务260400万元。市级债务限额65630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84556万元，专项债务71746万元。

2017年，省财政转贷我市市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373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7300万元，专项债券30000万元。加上今年新增债券，减去2017年1-6月卫生、教育部门已偿还1845.76万元，截至2017年6月底，市级政府债务余额为576955.97万元。其中，一般债务515355.97万元，专项债务61600万元，在省下达的债务限额内。

三、2017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重点工作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7年全市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合计1053303万元，1-6月完成589514万元，为预算的56%，增长10.7%。各级人代会批准的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合计1484036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截止6月底，调整后支出预算为1729796万元，实际完成1200504万元，为调整预算的69.4%，增长17.9%。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42500万元，1-6月完成52549万元，为预算的36.9%，下降15.5%。今年减收的原因，一是由于煤炭价格上涨、发电计划不足，大唐、华阳两家发电企业出现亏损，上半年两家电厂仅入库税收2246万元，下降85.1%；二是上年4-5月份营改增前夕集中入库的营业税较多；三是上年同期非税收入有部分一次性收入。市级一般公共支出预算262500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安排支出，减去追加县（市、区）支出，截止6月底，调整后支出预算288426万元，实际完成184746万元，为调整预算的64.1%，增长1.8%。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合计188177万元，1-6月完成53865万元，为预算的28.6%，下降35.3%。各级人代会批准的2017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合计 215412 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因素，截止6月底调整为236446万元，1-6月实际完成50214万元，为预算的21.2%，下降25.1%。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90130万元，1-6月完成22585万元，为预算的25.1%，下降45.5%。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90130 万元，执行中加上上级追加等因素，截止6月底调整为72077万元，1-6月完成16153万元，为预算的22.4%，增长18%。

全市基金收支和市级基金收入出现下降，主要是出让土地比上年同期减少，导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下降较多。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为1000万元，1-6月没有实现收入。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2017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599927万元，支出预算为627354万元。1-6月份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80983万元，为预算的30.2 %，比上年同期下降33.8%，主要原因一是社保费率降低，二是城乡居民医保合并，上级补助到位晚；支出完成202732万元，为预算的32.3%，下降25.6%。

（二）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1、经济指标稳步回升，带动财政收入平稳增长。今年以来，受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我市经济结构出现积极变化，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在经济回升拉动下，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7%，增速较上月提升1.2个百分点。其中6月份当月完成162244万元，创近年来单月完成额新高，较上年同月增长14%。我市收入增速列全省11位，较全省增速10.2%高0.5个百分点。

2、煤、铝等主要工业产品价格回升，工业税收全面增收。今年以来，氧化铝、电解铝、煤炭等主要工业产品价格迅速回升，主要工业行业税收出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市工业税收完成223628万元，增长56.7%，增收77692万元。其中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完成税收137258万元，增长85.8%，主要是受产品价格提升带动，氧化铝企业效益普遍好转。煤炭行业完成税收24309万元，增长200.2%，主要是煤炭价格上涨带动煤炭企业税收增收。

3、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资源税收入增收较多。我市资源税收入规模较大，2016年占全省资源税收入的19%。上半年全市资源税累计完成36799万元，增长25.8%，增收7548万元。增收原因有：首先是资源税政策去年7月起调整，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其次是矿产品价格提升，煤炭、氧化铝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上涨了45%和40%。第三是矿产品产量增长。上半年煤炭产量达496万吨，增长17.5%；氧化铝产量320.5万吨，增长0.8%。

4、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收，县级收入快速增长。全市县级收入完成536965万元，增长14.2%。县级收入增长的主动力来自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县级增值税完成95122万元，增长77.9%；企业所得税完成22431万元，增长56.8%。分县区看，卢氏县、陕州区、义马市、渑池县的增值税增速在50%以上，是县级增收的主导力量。

5、受上年营业税集中入库影响，改征增值税收入大幅下降。全市改征增值税完成35987万元，同口径下降35.8%，主要是上年4-5月份营改增全面实施初期，营业税收入入库较为集中。分行业看，建筑业增值税完成10252万元，同口径下降54.1%；金融业增值税完成7867万元，同口径下降24.2%；房地产业增值税完成13765万元，同口径下降33.2%。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年营业税集中入库造成的影响会逐步减小，预计下半年改征增值税降幅将逐步收窄。

6、财政支出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支出保障较好。各级财政着力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积极保障各项民生实事的落实，涉及民生的支出增长较快，教育、社保、医疗卫生和节能环保等支出增速都在15%以上。

（三）下半年重点工作

总体看，今年宏观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各项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十分集中，下半年的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更大。一是小秦岭环境综合整治导致部分黄金企业生产停顿，环境污染治理对重点企业税收构成不利影响。二是中央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今年以来已取消5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地方非税收入影响较大。三是工业产品价格持续波动，给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带来极大不确定性。我们将严格按照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及本次会议有关决议，进一步深化各项财税改革，全面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确保全年预算任务圆满完成。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继续推进综合治税，促进收入稳定增长。切实抓紧抓细抓实收入。认真研究收入形势，及早细化分解收入计划，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继续推进涉税信息共享和综合治税工作，大力开展税收政策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全社会依法纳税意识，为全年收入目标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2、抓好支出预算执行，切实保障重点支出。密切关注预算支出进度情况，建立支出分析反馈机制，及时分析重点支出进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严格执行《预算法》，严控 “三公”经费预算，对超预算使用经费的，财政部门原则上不予拨付。

3、着力促进招商引资，积极培植后续财源。将支持招商引资作为培植财源的首要任务来抓，在财政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为招商引资创造便利条件。积极筹措财政资金，为招商引资工作提供财力保障。帮助招商引资企业向上争取财政扶持项目和各类贴息技改资金，落实兑现各项财税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4、盘活财政沉淀资金，清理预算单位账户。按照省厅的统一部署，开展盘活财政沉淀资金工作，明确部门结转资金支付进度时限要求，建立部门结转资金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按照市七次党代会要求，继续开展单位银行账户清理工作，撤销单位特设账户和其他违规开设账户。开展预算单位账户清理情况检查，确保账户清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

5、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化解防范债务风险。全面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各项工作，不断规范政府举债担保行为，以化解债务风险和存量债务置换为重点，不断提升政府债务管理水平，避免各种违法违规问题发生。继续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推广应用PPP模式等方式化解存量债务，杜绝出现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进一步规范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6、推进产业基金设立，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在加快推进特色农产品发展、新材料两只基金落地的基础上，积极做好产业发展基金前期工作，拟定基金设立方案，并积极与有关金融机构对接，尽快形成初步意向。积极谋划PPP模式实施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推进PPP项目落地，支持我市经济社会建设。

7、提升要素供给效率，加快土地出让进度。做好土地供给工作，对存量土地及时组织整理和拍卖，增量土地尽快进入土地出让市场，把握供地进度和时序,规范土地招拍挂市场。同时强化对各县（市、区）的协调督促，加快土地出让收入的入库进度，保证完成全年基金收入预算。

8、强化财政监督管理，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执行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嵌入预算执行流程、覆盖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管机制，加大对违反财经纪律行为惩戒力度，确保各项财税政策有效落实和财政资金安全运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深入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全面完成2017年财政预算，对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指导下，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2017年财政预算和财政改革发展任务圆满完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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